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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短期補習班 

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疫情營運指引 

訂定日期：2021/07/25 

修訂日期：2021/10/25 

 修訂日期：2021/11/02 

修訂日期：2021/12/20 

修訂日期：2022/02/24 

修訂日期：2022/03/28 

修訂日期：2022/04/26 

修訂日期：2022/06/28 

修訂日期：2022/09/08 

修訂日期：2022/11/14 

修訂日期：2022/12/21 

修訂日期：2023/03/06 

壹、 前言 

考量短期補習班多為密閉空間，學員大多為學齡階段孩子，且在學習場域停

留時間長，接觸距離較近，具有高度傳播風險，一旦出現疑似個案或群聚事件，

將提高防疫難度。爰特訂定此營運指引，要求短期補習班依指引落實各項防疫工

作，共同維護師生健康，確保補習教育場域能持續營運。 

貳、 因應對策 

「新北市短期補習班疫情營運指引」包含以下重點防疫措施，請業者共同遵循，

以降低疫情發生： 

一、 營運前 

(一) 宣導生病在家休息： 

生病之教職員工生應在家休養，直至退燒後至少 24小時才能到班。 

(二) 班舍空間預先清潔消毒： 

先行完成班舍場所空間及相關用具(如麥克風、桌椅等)清潔、消毒作業。 

(三) 規劃隔離安置場所： 

預先設置適當隔離或安置空間，並確認環境之空氣流通狀態。 

(四) 充足相關防疫設施： 

應設置有充足的洗手設施，備妥足夠之個人清潔及防護用品包含洗手用

品(如肥皂、洗手乳或含酒精乾洗手液等)、擦手紙及口罩等。 

二、 營運期間 

(一) 建立防疫專責人員：建立防疫長或防疫專責管理人員，負責補習班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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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疫措施並掌握相關人員名單，訂定健康監測計畫，確保從業人員落實

自行健康監測。 

(二) 事先掌握人員資訊 

1. 補習班得視防疫需求，自行決定體溫量測等健康監測方式，入班時仍

應配合補習班進行相關健康監測方式、手部衛生。 

2. 從業人員及學生應落實每日自我健康監測，若有發燒、急性呼吸道感

染、身體不適等症狀者，應落實不到班、不到課，並應主動向專責人

員報告，並儘速就醫接受評估及處置。 

3. 補習班全體教職員工生如符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訂定「自主防疫

指引」適用對象，應主動通知補習班；自主防疫期間，無症狀可到班

上課、上班，如出現症狀則使用家用快篩試劑檢驗。 

(三) 建立自我防護泡泡： 

補習班全體教職員工生佩戴口罩原則，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12 

年 2 月 9 日新聞稿宣布佩戴口罩放寬之通案性規定，相關說明如下： 

1.室內空間(室內場所)，由從業人員及學生自主決定戴口罩。 

2.學生交通車比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範之指定場所（公共運輸），

仍應佩戴口罩。  

3.下列特殊情境建議佩戴口罩：  

(1)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。  

(2)年長者或免疫低下者外出時。  

(3)人潮聚集且無法保持適當距離或通風不良之場合。  

(4)與年長者或免疫低下者(尤其是未完整接種疫苗者)接觸時。 

(四) 嚴守用餐防疫規範： 

落實補習班學生用餐衛生防護措施。用餐期間，維持用餐環境通風良好，

並避免交談。用餐前後勤洗手，回座位清潔及消毒桌面。 

(五) 加強環境清潔消毒： 

1. 場地使用前後，應定時執行環境清潔及消毒公共區域，並視學生使

用情形增加消毒頻率。 

2. 執行清潔消毒工作之人員應穿戴手套、口罩、隔離衣或防水圍裙，並

視需要使用護目鏡或面罩等防護裝備，以加強清潔人員健康防護。  

(六) 機構場域通風原則：維持各學習場域通風，開冷氣時應加強通風及清消。 

(七) 交通車防疫措施： 

乘車期間全程佩戴口罩。開窗通風，並加強車輛清潔消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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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 補習班平時應加強日常管理，當出現 COVID-19 確診或快篩陽性個案

時，配合指揮中心最新規定，落實執行以下防疫措施： 

1. 請確診者落實自主應變，主動回報同住親友名單聯絡資訊至「確診

個案自主回報疫調系統」。 

2. 防疫專責人員應立即通報主管機關及確診者所屬學校。 

3. 確診個案之同班同學、教師及進行活動之人員，如無症狀，可正常上

班上課，於出現症狀時篩檢，並建議佩戴口罩；快篩陽性，應儘速就

醫，仍有疑慮者，建議請假休息。 

4. 當班內出現 COVID-19 確診或快篩陽性個案足跡時，應即時進行全

機構清潔消毒，並針對該確診者曾接觸過之空間，加強清潔消毒；開

課後，應再次進行環境清潔消毒作業。 

5. 曾確診或快篩陽性個案如須返回補習班上班（課），應符合中央流行

疫情指揮中心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個案處置及解除隔離治療

條件」所訂解除隔離治療條件。 

6. 其他衛生主管機關指示之應配合事項。 

參、 附則 

一、 未能依本指引辦理者，請改採線上課程或自主停課等方式辦理。 

二、 本指引將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疫情發展滾動式調整。  
 

 


